
 

微波焗爐使用指南 

 

一． 構造 

 (1) 焗爐內用以烹煮食物的爐腔，應墊有一層平滑、不透水、不含毒素及

防蝕的物料。 

 (2) 焗爐空氣入口應設有一個可拆下清洗的過濾罩。 

 (3) 焗爐應設有安全掣及最少兩個主要的自動停止操作掣，使爐門在開啓

時，焗爐即停止操作。同時亦應裝置一個「備用」的自動停止操作掣，

以監控兩個主要自動停止操作掣。 

 (4) 應設置一道防止外物掉進的玻璃/金屬爐門。 

 (5) 焗爐的壓器應屬於分開繞線型，其繞線應裝在一個接地鐵心的分臂

上。如使用向高變壓器，則須裝有自動絕緣設備，以備萬一洩電量超

過變壓器正常供電量百分之二十時，電流即自動截斷。 

 (6) 應從有關當局或廠商取得證明書，證明在焗爐五十毫米範圍內所洩漏

的能量，每平方厘米不超過五毫瓦。 

   

二． 位置 

 (1) 焗爐應放置於最不易受沾污的位置，包括不受氣味或塵埃的沾污。該

位置的空氣流通情況必須良好，使操作者本身體溫易於發散。 

 (2) 食肆內所設的微波焗爐如不擬任由顧客使用，則應放置於顧客不能隨

意觸及及干擾的位置。 

 (3) 焗爐應放於低過操作者視線水平的位置。 

   

三． 操作 

 (1) 開掣煮食前應察看爐門是否關妥。 

 (2) 爐內如沒有食物，切勿開掣。 

 (3) 如發覺焗爐有毛病，應立即停止使用。 

 (4) 自動停止操作掣的線路除在檢查或修理時，不應予以截斷或另駁他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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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． 保養及修理 

 (1) 切勿任由食物碎屑或油漬在爐腔積聚。如有食物溢瀉情形，應即抹淨。 

 (2) 每日應最少徹底抹淨爐腔及其內壁一次。 

 (3) 空氣入口的過濾罩應保持潔淨，且應每週拆出清洗。 

 (4) 焗爐應由認可代理商按時維修及檢查，尤須注意限制放出的輻射量。 

 (5) 在保養或修理時，焗爐如在操作中，則技術人員應戴上護目眼罩。 

   

五． 操作人員 

 (1) 菜館東主應指定專人操作焗爐。 

 (2) 操作人員應熟知本指南的內容，且應特別留意使用焗爐可能有損及健

康及引致火警的危險。 

 (3) 操作人員應嚴格遵守廠商建議的操作說明及清潔程序。 

 (4) 操作人員切勿嘗試自行修理焗爐，或以任何方法干擾自動停止操作的

安全掣。 

 

 


